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鋼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為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的附屬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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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708 证券简称：中信特钢 公告编号：2026-015

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履行

监督职责情况的报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

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

管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《国有企业、上市公司

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和要求，中信

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“公司”）董事

会审计委员会本着勤勉尽责的原则，恪尽职守，认真履职。现将对

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监督职责情况的报告汇报如下：

一、2025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

（一）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

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于 1992 年 8 月 18 日在北京成立，于

2012 年 7 月 5 日获财政部批准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的合伙制企业，

更名为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毕

马威华振”），2012 年 7 月 10 日取得工商营业执照，并于 2012 年

8 月 1 日正式运营。毕马威华振总所位于北京，注册地址为北京市

东城区东长安街 1号东方广场东 2 座办公楼 8层。

毕马威华振的首席合伙人邹俊，中国国籍，具有中国注册会计

师资格。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毕马威华振有合伙人 247 人，注册

会计师 1,412 人，其中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

超过 330 人。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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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马威华振 2024 年经审计的业务收入总额超过人民币 41 亿元，

其中审计业务收入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（包括境内法定证券服务业务

收入超过人民币 9 亿元，其他证券服务业务收入约人民币 10 亿元，

证券服务业务收入共计超过人民币 19 亿元）。

（二）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

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19 日召开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

议及 2025 年 4 月 10 日召开的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，同意续聘毕马威华振为公司 2025

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，合计审计费用不超过人民

币 400 万元。

二、2025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

本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12 日与毕马威华振签订了 2025 年度审计

业务约定书（以下简称“审计业务约定书”）。毕马威华振已经按

照审计业务约定书，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和其他执业规范

及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，结合财政部对本公司年度财务决

算的统一工作要求，对本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及 2025 年 12 月

31 日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了审计，出具了审计报告；

同时对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、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

资金情况执行了相关鉴证的工作，并出具了鉴证报告。

在执行审计及其他鉴证工作的过程中，毕马威华振与本公司治

理层和管理层进行了必要的沟通。

三、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监督职责情况

（一）审计委员会对毕马威华振的审计费用报价、资质条件、

执业记录、质量管理水平、工作方案、人力及其他资源配备、信息

安全管理、风险承担能力等进行了严格核查和评价，认为毕马威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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振具备执行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资格，具备从事财务审计、内部控

制审计的资质和能力，与公司和公司关联人无关联关系，不影响其

在公司事务上的独立性，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；毕马威华

振信用良好，不是失信被执行人，且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

（以下简称“证监会”）等各类监管机构的历次评价和检查中，无

任何重大不良记录，有着良好的口碑和声誉，满足公司审计工作要

求。2025 年 3 月 18 日，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5 年第二次会

议审议通过《关于聘用公司 2025 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，同意聘

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25 年度财务

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。

（二）2025 年 11 月 14 日，审计委员会与负责本公司财务报表

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毕马威华振签字注册会计师莫康妮、董攀以

及项目经理梁晖召开沟通会议，就 2025 年度年报审计工作的审计范

围、审计方案、独立性、审计团队架构等相关事项进行了沟通，并

讨论通过了毕马威华振 2025 年度审计计划。

（三）2026 年 2 月 26 日，审计委员会与负责本公司财务报表

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毕马威华振签字注册会计师莫康妮、董攀以

及项目经理梁晖召开沟通会议，听取了审计师关于公司审计发现、

内部控制、未更正审计错报、独立性确认、审计收费及审计报告的

出具情况等事项的汇报。

（四）2026 年 3 月 13 日，公司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，审议通

过了本公司 2025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、2025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

等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。

四、总体评价

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严格遵守证监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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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司章程》《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充分发挥专业

委员会的作用，对会计师事务所相关资质和执业能力等进行了审查，

在年报审计期间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沟通，督促会

计师事务所及时、准确、客观、公正地出具审计报告，切实履行了

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督职责。

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毕马威华振在公司年报审计过程中

坚持以公允、客观的态度进行独立审计，表现了良好的职业操守和

业务素质，按时完成了公司 2025 年年报审计相关工作，审计行为规

范有序，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、完整、清晰、及时。

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2026 年 3 月 17 日



 

* * * * * * *  

完 
 

香港，二零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執行董事為奚國華先生 (董事長 )、      

張文武先生、劉正均先生及王國權先生；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非執行董事為   

李艺女士、岳學鯤先生、楊小平先生及李子民先生；及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獨立
非執行董事為梁定邦先生、蕭偉強先生、徐金梧博士、科爾先生、田川利一先生及
陳玉宇先生。 

 
 


